川北医学院2011年复试注意事项

一、       复试时间安排
	日 期
	内 容
	负责部门

	4月12日
（周二）
	各院、系上报研究生处材料：各院、系面试办法及时间、地点安排，接待考生咨询、投诉等负责人姓名及联系电话
	各院、系

	4月15日（周五）
	考生报到、资格审查
	研究生处

	4月16日
（周六）
	上午8:30-11:30
	全体考生笔试
	研究生处

	
	下午3:00-6:00
	同等学力考生加试
	研究生处

	
	晚上7:00-10:00
	同等学力考生加试
	研究生处

	4月17日
（周日）
	上午8:00-12:00
	英语听力及口语测试
	外国语言文化系

	
	上午9:00
	各学科教师集中评卷（地点：研究生教室）
	研究生处

	
	下午
	考生面试
	各院、系

	4月18日（周一）
	上午
	考生体检
	研究生处、
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

	
	
	将面试成绩和外语成绩报研究生招生办公室
	各院、系


 二、复试报到时考生需带下列证件或材料：
1.应届本科毕业生需带学生证和身份证（待入学新生报到时必须交验毕业证），所在学校教务处出具的学籍证明原件；其他考生带毕业证和身份证。
2.学习成绩表（应届本科生加盖教务或学生管理部门公章，在职人员加盖档案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公章）；

3. 填写完整并盖有相应部门公章的思想政治审查表（“文档下载”栏目下载）；

4. 一寸免冠彩照1张备体检使用；

以上证件均要求原件，并提供一份复印件，若材料不全将不能进行复试；若提供假材料，无论何时一经查实，将立即取消考生入学资格。

三、符合少数民族政策考生复试时须携带下列证明材料：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、户口原件及复印件、当地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少数民族身份证明原件、与单位签订的委托培养合同并提供原件一份。

四、需进行加试的人员：同等学力考生

五、为了确保录取工作顺利进行，享受计划内指标的非定向考生注意：请提前与档案所在单位联系取得调档同意，若因报考研究生产生的问题使我校无法在规定时间内调取考生档案，而造成考生不能复试或无法被录取的后果，按国家有关规定由本人负责，我校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研究生招生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1年3月30日
